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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蒋坊乡伟益气体供应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蒋坊乡伟益气体供应站建设项目：

你单位报送的《城步蒋坊乡伟益气体供应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均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蒋坊乡伟益气体供应站建设项目总投资20万元，建设地点位于出蒋坊乡太和村一组，本项目占地面积为300m2，建筑面积为130m2。主要建设内容有备货库房一栋8间，6间15m2，2间氧气储存20m2，共130m2储存房。库房为砖结构，外开式铁门。
根据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控制大气污染。固化仓库区域地面，加强库区内及进场道路清扫，有效防治对运输车辆尾气与运输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2、加强水污染防治。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食堂废水先经过隔油池处理）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做农肥，不外排。
3、噪声防治。加强运输管理，采用围墙隔声，应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4、固废处理。项目运营期间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环卫部门要求收集处理。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竣工后应自主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1月14日    
PAGE  
1

